宝鸡市“两类人员”申请审核认定登记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出生年月  日
	
	身份证号
	

	户籍所在地
	
	联系方式
	

	家庭详细住址
	

	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
	
	任教学校
	
	任教时间
	
	是否跨县任教
	

	任教经历
	

	佐证材料
	(原件或复印件附后)

	原任教学校初审意见
	经初审，     同志，符合发放养老补助条件。
(单位盖章)

负责人：

年  月  日
	乡镇教育组审核意见
	经审查并公示，                     同志，符合发放养老补助条件，同意上报。
(单位盖章)

负责人：

年  月  日
	县区领导小组审定意见
	经审定，            同志，符合发放养老补助条件，同意上报备案。
(单位盖章)

负责人：

年  月  日


注：1、“两类人员”指曾在民办教师岗位上工作过的人员和代课人员；
2、任教学校填写离开教师岗位最后任教学校。

3、任教工作简历填写任教学校、任教起止时间、任教班级及课程。

